
刑 事 法 規 範 憲 法 審 査 聲 請 書

聲請人姓名：邵御軒

未碟定终局判決（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05年度上訴字第150號刑事判決）， 

以聲請人曾因妨害公務罪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6 月 ，於易科罰新執行完畢 

後 ，5 年内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，而依刑法第47條 第 1 項累犯加重 

其刑規定判處罪刑。聲請人認確定终局判決所當然適用之刑法第44條所規 

定 之 「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者，其所受宣告之刑，以已執行論。」牴觸憲法第 

2 3條规定之比例原則，致聲請人受惠法第7 條及第8 條第 1 巷所保障在法 

律上之平等權之及身饉自由等基本人權遭受侵害。

茲依憲法訴訟法第5 9條 第 1 項及第60條之規定，聲請憲法法庭為確定终 

局判決適用之法規範審査，並將有關事項敘明如 下 ：

一 、 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。

(一） 請求判決宜告系爭法規範違憲且立即失效。

(二）  請求输知聲請人得據判決意& 聲請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。

二 、  確定终局判決所適用之法規範違憲之情形，及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 

權 利 。

(一）確定终局判決及所適用之法規範名稱及其内容。

1 、  確定终局判決案號：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05年度上訴字第150號刑事

判決。

2 、  所適用之法規範之名稱及其内容(節錄聲請判決部分之法規範文字）： 

民國2 4年 1 月 1 日制定公布，並自2 4年 7 月 1 日施行；民國9 8年 

6 月 1 日修正公布，自98年 9 月 1 日旅行，刑罰第44條 「易科罰金 

執行完畢者，其受宣告之刑，以已執行輪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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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）確定终局判決是用系爭法規範之原因及事實’暨所經過之訴松程序e

緣聲請人於99年及104年間涉犯寄藏手搶及殺人未遂罪’經花蓮地方法院 

104年度訴字第328號刑事判決依累犯加重本刑致2 分之1检處(請見附件 

2 ) ;聲請上訴後，經第二審高等法院花蓮分院以1的年度上訴字第 I 5 0號 

刑事判決(下稱碟定终局判決），仍以聲請人曾於1〇3年間因妨害公務案件’ _  

經花蓮地方法院以i 〇3年度花簡字第165號判處有期徒刑6 月確定’於 103 _  

年 7 月 1 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，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 年内，故意再犯 

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，為累犯，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年加重情形•」

處有期徒刑5 年 6 月及9 月 ，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3年(請見附件1 )。聲

請人上訴第三審，經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377號刑事判決’以聲請 

人之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，判決上诉駁回（請見附件3 )。

(三 )

卜

⑴

系爭法规範違憲之情形，及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權利。

所涉憲法條文..

憲法:第7 條 ：中華民國人民*無檢„男女，宗教，種族’陏級，黨派

在法律上一律平等°

( 2 ) 憲法第8 條第1項 ：人民身艘之自由應予保障6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 

律另定外，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，不得逮捕拘禁。非由法 

院依法定租序，不得審問處罰*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*拘禁 *審問，

得拒絕之"

( 3 ) 憲法第2 3條 ：以上各條例舉之自由權利’除為防止妨凝他人自由， 

避免緊急危難，維持社會秩序，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，不得以 

法律限制之

2 、 系爭法規範違憲暨侵害聲請人憲法上權利之情形：

査刑法第47條第1項规定：「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分之執行而救 

免後，5 年以内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’為累犯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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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重本刑至2 分之1 « 」是成立累犯之前索要件，既明文規定 

為 「受徒刑之執行完畢，或一部分之執行而赦免後」，則聲請 

人前案固曾受判處有期徒刑，但該判決同時論知易科罰金折算 

標準’聲請人執行完畢》是聲請人其所執行者，係為「罰金 

刑」，而非「徒刑」，顯與刑法第47條第丨項所明定成立累犯 

之前案要泮不符。然刑法第44條卻另規定：「易科罰金 '易服 

社會勞動.■.或易以訓誡執行完畢者，其所受宣告之刑*以已 

執行論。」（即聳請判決之客體，下稱系爭規定不但與刑法 

第47條第】項成立累犯，係以「執行徒刑為前提要件之明 

文規定不相符合；而且則法第33條亦有明文规定主刑之種 

類 ’除徒刑（第2 、3 款）外 ，罰金亦同為主刑（第 款 ）。是如 

宣告罰金而執行完畢後，5 年以内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 

者 ，不構成累犯；而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後，5 年以内故意再犯 

有其刑以上之罪者，即構成累犯，亦有違反律平等原則。是系 

爭規定使確定終局判決必須依該規定，依刑法第47條第1項 

累犯加重本刑至2 分之1规定判決聲請最刑，顯然遠背憲法第 

23條之規定，致聲請人受憲法第7 條及第8 條第1 項所保障在 

法律上之平等權及身體自由等基本權利，有遭受過苛侵害之事 

實 。（而且系爭規定所延伸之法规範效果，致聲請人憲法上之 

權力遭受侵害之程度，尚不止於此*乃深遠而至鉅，容後詳 

敘 。）

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 解 。

(一）聲請判決暨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之理由 u

1 、 依 攄 ：憲法訴訟法第5 9條 第 1 項 規 定 ：「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 

用盡審級救濟之索件，對於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所滷用之法規 

範 或 該 裁 判 ，認有牴觸憲法者，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

判 決 u j 而 按 「所謂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，係拍法令之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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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與杏與該裁判有重要關聯性而言。以刑事判決為例，並不限 

於判決中據以論罪科刑之實體法及訴訟法之規定，包括作為判 

斷行為違法性依據之法令在内，均得為聲請解釋之對象。」

(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 3 5號解釋參照。）又 按 「確定終局判決 

雖未明文適用系爭規定之第1 款 ，然係爭规定之第 1 款既係直 

接規範確宄終局判決，…故應認其已為該確定終局判決所當然 

適 用 ，而屬大審法第5 條第丨項第 2 款所規定硪定終局判決所 

適 用 之法槔。」（句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 5 2號解釋理由書參 

照 。)是聲請人所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原因案件，迭經提起 

第 一 審 、第二審、第三審訴訟，最終由最終局審最高法院為上 

訴 駁 列 決 確 定 * 已用盡審級救濟程序：而確定終局判決雖未明 

文適用系爭規定 1但緣聲請人前案因受有期徒刑宣告而易科執 

行 完 畢 ，又則法苐4 7條 第 1 項 規 定 ：f 受徒刑之執行完畢，或 

—部之執行而赦免後，5 年以内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 

者 ，為 累 犯 ，加重本刑至 2 分 之 1 。」而系爭規定既是明定：、 

「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者，其所受宣告之刑’以 已 執 行 論 ° 」乃 

係直接規範確定終局判決必須以「聲 請 人 前 受 有 期 徒 刑 執 行  

完畢後「) 年 内 1 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，為 累 犯 ，應 

依 刑 法 第 4 7 條第丨項规定加重其刑。」論 處 ，使聲請人必須 

受加重本刑至2 分 之 1 之 刑 貴 ，敁應認系爭規定已為確定終局

'

判決所當然適用；

按 刑 法 第 4 7條 第 1 項 明 文 規 定 ：1受徒刑之轨行完畢，或一部 

之執行而赦免後，5 年以内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，為累 

犯 ，加重本刑至 2 分之丨。」已明確规定「累犯 」成立之前案 

要 件 為 1受徒刑之執行完畢。」而依同法第 T 7 條 第 1 項规  

定 ：；受徒刑之執行」而有悛悔實據者，無期徒刑逾 2 5 年 ，有 

期 徒 刑 逾 2 分 之 1 ' 累犯逾3 分 之 2 ' 由監狱報請法務部，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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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假釋出狱。第 2 項 第 2 款 ：前項關於有期徒刑假釋之规定， 

於 下 列 情 形 ’不適用之：二有期徒刑執行未滿6 個 月 者 。暨 

「…受刑人得否停止『徒刑之執行，涉及人身自由之限制。』

(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9 1號解釋理由書參照。）足徵刑罰所稱 

之 「徒刑之執行」’乃專指丨進入監禁場所，拘束人身自由」 

之 刑 ；而 「易科罰金之執行」’並 「無須進入監禁場所，或受 

人身自由限制」之 情 形 ，顯 然 異 於 「徒刑之執行」，與則法第 

4 7 條 笫 1 項明文所規定成立累犯之要件並不相當。是系爭規定 

另 定 條 文 ：「易科罰金.■執行完畢者，其所受宣告之刑，以已 

執行論 。」使確定終局判決必須依其規定作為不利益聲請人判 

決 之 依 據 ，以 「聲請人曾經判處有期徒刑 i 確 定 ，场科罰金執 

行 完 畢 ；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 年 内 ，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 

之 罪 ，為 累 犯 ’就法定本刑有期徒刑及罰金部分，依刑法第 47 

條 第 1 項规定加重其刑。」使聲請人必須受加 f 本刑至 2 分之 

1 之 刑 責 ，同時使聲請人第一-欠進入監狱執行有期徒刑，即 必  

須執行逾 3 分 之 2 ，始得報請假釋；而其他同為第一次進入監 

獄執行有期徒刑之受刑人，卻得適用執行逾2 分 之 1 ，即得報 

請假釋之制度規定。以是聲請人認系爭規定有牴觸憲法第23 

條 之 規 定 ’致使聲請人於憲法第7 條 及 第 8 條 第 1 項規定所保 

障在法律上之平等權及身體之自由等基本權利遭受過苛侵 害 ；

3 、 而因系爭規定係中華民网 2 4年 1 月 〗 曰國民政府制定公布，

字 2 4 年 7 月 1 日施行，於 9 8 年 修 正 ，經立法院通過、公布施 

行 之 法 律 ，依憲法第 8 0條 規 定 ：「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，依據 

法律獨立審判，不受任何千涉《」確定終局判決法宫必須適用 

(當然適用）’ 一般訴訟途徑並無法解決。唯 按 「憲法 第 7 8條 

規 定 ，司法院解釋憲法，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，旨在 

使司法院負闡明憲法及法令正確意義之責，其所為之解釋，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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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拘束全國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… ••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 

為 憲 法 第 171條 第 1 項 所 明 定 。 （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

號解釋理由書參照《> )又 按 「憲法法庭認法規範牴觸憲法者，

應於判決主文宣告法規範違憲。」、「判決宣告法規範立即失效 

者 ，於判決前已繫屬於各法院而尚未終結之案件 * 各法院應依 

判決意旨為栈判。」、「判決前已適用前項法規範作成之刑事確 

定裁判 "檢察總長得依職權或被告之聲請，提 起 非 常 上 訴 》」 

憲法訴訟法第5 1條 、第 5 3 條 第 1 項 、第 2 項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， 

又同法第三章節「人民聲請法規範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，第 63 

條 明 定 ：「本節案件判決宣告法規範立即失效者，準 用 第 5 3條 

規 定 。」是除聲請憲法法庭審查，判決宣告確定終局判決所適 

用之系爭規定違憲且立即失效外，聲請人顯無有獲得救濟之可 

能 ，且其系爭規定亦乃持續侵害、剥奪人民於憲法所保障之平 

等權及身體之自由等基本人權 ◊ 以是之故，聲請憲法法庭為其 

法規範憲法審查，宣告系爭規定違憲之判決；

又因自行法廢除連續犯及一再修正加重刑罰規定，監獄受刑人 

刑 期 普 遍 很 長 ，動 辄 十 幾 、二 十 幾 年 = 甚 至 三 、四 十 年 ，四 、 

五十年的都大有人在。其中亦多有因易科罰金完畢5 年内犯罪 

被依刑法第 4 7 條 第 1 項累犯加重本刑至2 分 之 1 判 決 ，並且 

入獄尚須執行逾3 分 之 2 才 能 「開始」報 請 假 釋 者 。如憲法法 

庭 判 決 未 宣 告 「立即失效」之 情 形 ，僅有聲請之聲請人，始能 

獲得非常上訴救濟，惟在嚴重侵害人民身體之自由等權利，且 

著重實質正義之刑事案件上，同為受違憲系爭法律不利益刑事 

裁 判 之 人 ，卻 僅 聲 請 審 查 之 聲 請 人 ，在該系爭法律被宣告 

遠 憲 之 後 ，仍須繼續受違憲法律之非難予處罰！（1 0 8年度憲二 

自第 2 0 0號聲靖案不受理決議，詹森林大法官協同意見書參 

照 。），以 是 ，必須是憲法法庭判決宣告系爭規定違憲且立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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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 效 ，或明文賦予溯及同受系爭規定判處累犯罪刑，而未執行 

完畢案件之效力，才能使同受系爭規定僅害而妥刑寧裁判罪刑 

確定之受刑人得以獲得救濟。爰懇請大法官愍恤，實 以 審 核 ， 

並 恩 准 所 求 •是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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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)聲 請 & 對 械 今A

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 6 9號解釋申示：「憲法第 8 條第 

項 規 定 ： 『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。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 

律另定外，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，不得逮捕拘禁。 

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，不得審問處罰〇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， 

拘 禁 ，審 問 ，處 罰 ，得拒絕之。』揆 其 意 旨 ，係指關於限制 

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罰，應以法律規定，並經審判程序，始得 

為 之 。立法機關於制定法律時，其内容更須合於實質正當， 

縱 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、避免緊急危難、維持社會秩序、或 

增進公共利益之必要，仍不得逾越必要之限度 *復為憲法第

2 3條所明定

1 、系爭規定違背憲法罪刑法定原則

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 9 2號解釋理由書申示：「按刑罰法 

規涉及人民生命、人身自由及財產權之限制或剝奪，國家刑 

罰權之 行 使 ，應嚴格遵守憲法罪刑法定原則 *行 為 之 處 罰 ， 

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，且法律所定之犯罪構成 

要 件 ，須使一般受規範者得以理解，並具預見之可能性(本院 

釋 字 第 6 0 2號解釋參照）。法院解釋適用刑事法律時，就犯罪 

構成要件不得擴張或增加法律所無之内容，而擴增可罰行為 

範 圍 。…否則即有悖於憲法罪刑法定原則。」查刑法第4 7 條 

第丨項規 定 ：「受徒刑之執行完畢，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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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年以内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，為 累 犯 ，加重本刑 

至 2 分 之 1 。」第查刑事訴訟法第8 編執行，第 46 6條 規 定 ： 

「處徒刑或拘役之人犯，除法律別有規定外，於監獄内分別 

拘 禁 之 ，令服勞役《…」又查監獄行刑法民國4 3 年 1 2 月 25 

曰修正公布全文9 4條條文，於 第 2 條 第 1 項亦明文規定：「處 

徒刑拘役之受刑人，除法律別有規定外，於監獄内執行之。j 

嗣 于 10 9年 1 月 1 5 曰修正公布後，忉將原條文改列第3 條第 

1 項 。再查刑法第7 7條 第 1 項 规 定 ：「受徒刑之執行而有悛 

悔實據 者 ，無期徒刑逾2 5 年 、有期徒刑逾2 分 之 1 、累犯逾 

3 分 之 ‘2 ，由監獄報請法務部，得許假釋出獄。」又 「有期徒 

刑執行未滿6 個月者，不適用前項關於有期徒刑假釋之規定j 

(民國 8 6 年 1 1 月 2 6 日修正原列本條第1 項 但書；於 9 4年 2 

月 2 日修正後改列第2 項 第 1 款）。足證刑法第4 7 條 第 1 項 

所規定成立累犯前提要件之「受徒刑之執行」 ，係 指 「進入 

監獄執行拘束人身自由之刑 j 而 言 。復觀同條第2 項 規 定 ： 

「第 9 8條 第 2 項關於因強制工作而免其刑之執行者，於受強 

制工作處分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免除後，5 年以内故 

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，以累犯論。」而查同法第9 8條 

第 2 項 規 定 ：「依… 第 9 0條 第 1 項…規定之保安處分，…」 

又查同法第9 0條 第 1 項規定：「有犯罪習慣或因遊蕩或懶惰 

成習而犯罪者，於刑之執行前，令入勞動場所，強制工作。」 

第查保安處分執行法第2 條 第 1 項 第 1 款 規 定 ：「保安處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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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 所 如 左 ：一感化教育及強制工作處所 ◊ 」同法第 2 6條 第 1 

項 規 定 ： 「保 安 處 所 ，對於執行完畢之受處分人，除法律另 

有 規 定 外 ，應於執行完畢之當日午前釋放。」復按司法院大 

法官釋字第 4 7 1 號解釋明示：「保安處分係對受處分人將來 

之危險性所為拘束其身體自由等處置。」益足證刑法第4 7 條 

所規定成立累犯前提要件，乃 僅 專 指 「執行拘束人身自由之 

刑 」；而罰金（易科罰金 )刑之執行並無拘束人身自由之性質， 

顯與拘束行為人人身自由之徒刑之執行，週 不 相 同 ，是系爭 

規定另外規定 p 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者，其所受宣告之刑（徒刑） 

以已執行論。」使聲請人執行易科罰金刑後5 年 内 ，再犯本 

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構成累犯，已然擴張或增加法律規定構 

成累犯之要件所無之内容，而擴增可罰行為範圍，顯有悖於 

憲法罪刑法定原則，不法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第8 條 第 1 項保 

障之身體自由基本人 權 。

*灣乓

2 、系爭規定違反憲法罪刑相當原則及憲法第2 3條比例原則 

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 7 5號解釋理由書揭示：「人民身體 

之自由應予保障，憲法第 8 條定有明文。人身自由乃憲法保 

障之重要基本人權，立法機關為保護特定重要法益，以刑罰 

限制人身自由，雖非憲法所不許；惟因刑罰乃不得已之強制 

措 施 ，具有最後手段之特性，自應受到嚴格之限制。又有關 

刑 罰 法 律 ，基於無貴任無處罰之憲法原則，人民僅因自己之 

刑事違法且有責行為而受刑事處罰。刑罰須以罪責為基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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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受罪責原則之拘束，無罪責即無 刑 罰 ，刑罰須與罪責相對 

應 * 亦即國家所施加之刑罰須與行為人之罪責相當，刑罰不 

得超過罪責。基於憲法罪刑相當原則，立法機關衡量其所欲 

維護法益之重要性、防止侵害之可能性及事後矯正行為人之 

必 要 性 ，综合斟酌各項 情 狀 ，以法律規定法官所得科處之刑 

罰種類及其上下限 * 應與該犯罪行為所生之危害、行為人貴 

任之輕重相符，始與憲法罪刑相當原則及憲法第2 3條原則無 

違 0 …刑法於中華民國2 4 年 1 月 1 日制定公布（自同年7 月 

1 日施行）時 ，其 第 4 7 條 規 定 ：「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， 

或受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，5 年以内再 

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，為 累 犯 ，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 ◊ j 

立法理由係以：「受刑後復犯罪，可證明通常刑之不足以懲 

治其特別惡性，而有加重其刑之必要」。嗣 於 9 4年 2 月 2 曰 

修 正 公 布 ，9 5 年 7 月 1 曰施行，成為系爭規定一（即刑法第 

4 7 條 第 1 項），明 定 ：「受徒刑之執行完畢，或一部之執行 

而赦免後，5 年以内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，為 累犯， 

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。」除修正累犯要件之再犯限於故意犯 

者外其餘仍維持構成累犯者加重本刑之法律效果。其修正理 

由略稱：「累犯之加重，係因犯罪行為人之刑罰反應力薄弱， 

需再延長其矯正期間，以助其重返社會，並兼顧杜會防衛之 

效 果 。」（立法院公報第9 4卷 第 5 期 ，第 ‘2 3 7頁參照）姑不論 

累犯要件應如何定義，立法者之所以在原違犯條款所規定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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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 罰 外 ，再以系爭規定一加重本刑之處罰，理由在於行為人 

前因犯罪而經徒刑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，理應產 

生 警 惕作用，返回社會後能因此自我控管，不再觸犯有期徒

特 別 惡 性 ，且前罪之徒刑執刑無成效，其對於刑罰之反應力 

顯然薄弱 *故認有必要加重後罪本刑至二分之一處罰° …惟 

系爭規定一不分情節，一律加重最低本刑。因目前實務上有 

期徒刑加重係以月為計算單位1如最低法定本刑為6 月有期 

徒 刑 ，累犯加重結果，最低本刑為7 月有期徒刑。本來法院 

認 為 論 知 6 月有期徒刑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即可收矯 

正之效或足以維持法秩序（刑 法 第 4 1條 第 1 項 及 第 3 項規定
" .

參照），但因累犯加重最低本刑之結 果 ，法院仍需宣告 7 月以 

上 有 期 徒 刑 ，致不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。因 此 ，系爭 ’ 

規定一不分情節，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 

薄弱等立法理由，一律加重最低本刑，於不符合刑法第5 9條 

所定要件之情形下，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 

罪責之個案，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，對人民 

受憲法 第 8 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，不符憲法罪刑相當 

原 則 ，牴觸憲法第2 3條比例原則 ◊ 」是上開解釋暨立法、修 

正理由亦均明示刑法第4 7條 第 1 項構成累犯要件所稱之「受

徒刑之執行」係指進入監獄執行拘束人身自由之刑而言；而 

罰金（易科罰金）刑 之 執 行 ，並無需要進入監獄受人身之自由

刑以上之罪。然而行為人卻故意再犯後罪，足見行為人有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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拘束之情形，自無所謂「需再延長其矯正 期 間 ，以助其重返 

社 會 ；理應產生警惕作用，返回社會後能因此自我控管」可 

言 。且查刑法第57條 第 5 款已有明文規 定 ：「科刑時應以行 

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並審酌一切情狀，尤 應 注 意 『犯罪行為 

人之品性』為科刑輕重之標準。」以是行為人所犯之前罪， 

法院認為論知6 個月以下有期徒刑得易科罰金或易服杜會勞 

動即可收矯正之效或足以維持法秩序，則行為人易科罰金執 

行 完 畢 後 5 年内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，法院自可以 

其前科及前案執行紀錄等品性情狀》科處有期徒刑7 個月以 

上至最高刑期以下，使行為人必須進入監獄執行拘束人身自 

由 之 刑 ，如此即應已足以達到懲治、警惕行為人，及維持法 

秩 序 ，並兼顧社會防衛之效果，實無必須以累犯規定加重其 

本刑至 2 分 之 1 之 必 要 。況且累犯規定不但加重本刑至‘2 分 

之 1 ，又刑法第7 ?條 第 丨項復規 定 ：「受徒刑之執行而有悛 

悔 實 據 ，…有期徒刑逾2 分 之 1 、累犯逾3 分 之 2 ，由監獄報 

請 法 務 部 ，得許假釋出獄》」是系爭規定所為 規 範 ，使聲請 

人前罪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執行完畢後5 年内再犯本件有期徒 

刑 以 上之罪，成為累 犯 ，除加重本刑至 2 分 之 〖 外 ，並使聲 

請人入獄執行有期徒刑需再執行逾3 分之 2,始得報請假 釋 ， 

而不得與同為初次或超過5 年再犯罪進入監獄執行徒刑之受 

刑 人 * 適用執行逾 2 分 之 1 即得報請假釋之規定制度，不但 

與前開關於累犯加重本刑之立法、修正理 由之目的及大法官

第 13 H ，共 2》f



解釋之意旨俱相有悖不符’亦逾越必要之程度，致聲請人所 

受之刑罰超過所應負擔罪責，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， 

對聲請人受憲法第8 條 第 1 項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，顯 

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，牴觸蕙法第2 3條比例原則 °

3 、系爭規定違反憲法平等原則

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 6 6號解釋理由書闡明： 「憲 法 第 7 

條所揭示之平等原則非指絕對、機械之形式上平等’而係保 

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，要求本質上相同之事務應 

為相同之處理，不得恣意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。法律為 

貫徹立法目的，而設行政罰之規定時，如因處罰對象之取捨， 

而形成差別待遇者，需與立法目的間具有實質關聯 * 始與平

等原則無違。」查刑法第3 3條明文規定：「主刑之種類如下： 

一死刑。二無期徒刑。三有期徒刑… 。四拘役… 。五罰金… °」 

而 「主 刑 ：指刑事制裁效果中得以獨立科處之刑罰手段。」 

次查確定終局判決判處聲請人累犯罪刑之前案，刑 法 第 339 

條 第 1 項规定之主刑有：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 役 或 50 

萬元以下罰金 ° 」另刑法其他罪之法定主刑除徒刑外，亦大 

都有得以獨立科處罰金刑之規定，而僅比之聲請人前案所執 

行易科罰金之金額還高之罪，即尚有如：外患罪 章 第 條 、 

妨害公務罪章第 13 9條及公共危險罪章第18 4條 第 3 項 、第 

18 5條 之 2 第 1 項 、第 189條 第 3 項 、第 1卯 條 之 1 第 1 項 、 

第 5 項 、第 （5項及妨害農工商罪章第25 1條 第 1 項 、第 2 項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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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項及殺人罪章第2 7 6條 、傷害罪章第27 7條第丨 項 、第 

2 7 9條 、第 28 4條及妨害名譽及信用罪章第3 1 3條 第 1 項 、 

妨害秘密罪章第315條之 卜 第 315條 之 2 及竊盜罪章第320 

條 、詐欺背信及重利罪章第3 3 9條 之 2 、第 3 4 2條 、第 344 

條及妨害電腦使用罪章第35 8條 、第 35 9條 ' 第 360條 、第 

3 6 1條 、第 3 6 2條 等 ；又如特別刑法中之搶砲彈藥刀械管制 

條 例 第 9 條 第 1 項 、第 2 項 、第 3 項 、第 1 4條 第 3 項 、第 

2 0 條 之 1 第 2 項 、第 3 項 、第 4 項 、第 7 項 、毒品危害防制 

條 例 第 1 1條 第 1 項 、第 2 項 、第 3 1條 第 3 項 、第 4 項 、管 

制藥品管理條例第3 8條 第 1 項 、第 3 9條 第 1 項 、第 2 項 、 

苐 4 0 條 第 1 項 ，其他又有如藥事法、商標 法 、著作權法、個 

人資料保 護 法 、銀行法…等等不勝牧舉。是犯該等罪之行為 

人如受科處比聲請人所執行易科罰金之金額高之罰金刑，其 

所造成國家、杜會或他人損害之程度自較聲請人所犯罪行要 

鉅 ，然其執行罰金刑完畢後5 年内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 

罪 ，並不構成累犯；反而聲請人前案所為侵害立法者所要保 

護之法益程度較輕、受科處之刑亦較輕，再犯本件後罪卻構 

成 累 犯 ，需加重本刑至2 分 之 1 。而且如前所述，刑 法第 77 

條 復 規 定 ： 「受徒刑之執行而有悛悔實據者，…有期徒刑逾 

2 分 之 1 、累犯逾3 分 之 2 ，由監獄報請法務部，得許假釋出 

狱 《」聲請人入獄執行有期 徒 刑 ，又不得與同為初次進入監 

獄 或 超 過 5 年再犯罪入獄之受刑人適用執 行 逾 2 分 之 1 ，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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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報請假釋之规定’而必須與—再故意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、

並多次入獄執行之受刑人同受執行逾3 分 之 2 ’始能報請假 

釋 之 規 定 。是系爭規定使聲請人比相同犯次、甚至犯行較重 .，冷 

之行 為 人 ，受較重之刑罰；同時使惡性較輕微之聲請人’與 、 

「特別惡性」之 行 為 人 ，受相同之刑罰。其規定所造成之結 

果 ，不但與累犯加重其刑之立法目的間不具關聯性，甚且背 

道 而 驰 ，有害於法秩序之維持，以致使受其規範之聲請人必 

須受上揭不合理、不公平之刑罰差別待遇，顯有遠憲法平等 

原 則 ，對聲請人受憲法第7 條 及 第 8 條 第 1 項保障在法律上 

之平等權及身體自由權利造成過苛侵害。

系爭規定遠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憲法正當之法律程序原則 

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 3 2號 、第 5 2 1號 、第 5 9 4號 、第 61 f ‘ $  

號 、第 6 2 3號 、第 63 6號 、第 6 9 0號 及 第 7 7 7號解釋理由書 

迭 經 申 示 ：「基於法治國原則，以法律限制人民權利’其構 

成要件應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，使受規範者可能遇見其行為 

之 法 律 效 果 ，以確保法律預先告知之功能，並使執法之準據 

明 確 ，以保障規範目的之實現。依本院歷來解釋，法律規定 

所 使 用 概 念 ，其意義依法條文義、立法目的及法體系整體關 

聯 性 ，需為受規範者可得理解，且為其所得預見’並可經由 

司法審查加以確認，始與法律明確性原則無違。」次 按 「又 

前開憲法第8 條之規定，國家公權力對人民身體自由之限制， 

於一定限度内，既為憲法保留之範圍，若涉及嚴重拘束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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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體自由而與刑罰無異之法律規定，其法定要件是否符合法 

律明確性原則，自應受較為嚴格之審查 a J (司法院大法官釋 

字 第 63 6號 、第 77 7號解釋理由書參照。）再 按 「蓋法律明確 

原則既在保障人民對其行為是否受法律規範有預見之可能性 

則法律規定是否明確，即應以受規範之一般人民是否能理解 

系爭法律規定之意義，亦即是否能理解該法律規定所要規範 

之行為態樣，並因此對其行為是否受該法律所規範有預見可 

能性，作為判斷之標準至於如何判斷系爭法律規定之意義， 

是否可為受規範之一般人民所能理解，則應依當時社會之一 

般人民之文字語言習慣或曰常生活 經 驗 ’對系爭法律規定的 

文本予以合理之解釋，能否 因此理解該法律規定所要規之 

行為態樣，予以判 斷之。…惟不論該要件如何解釋適用，系 

爭法律规定要不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’仍須先符合『受規範 

之一般人民可以理解法律規定之意義，因此對其行為是否受 

該法律規範有預見可能性』之 要 件 ，如不符合該 要 件 ，即使 

該系爭法律規定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 確 認 ，仍屬遠反法律明 

確性原則。」（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3 6號 解 釋 林 子 儀 、許

宗力大法官部分協同意見書參照。）

(1)查刑法於民國2 4年 1 月 1 曰制定公布，同年7 月 1 曰施行時， 

即有現行之第3 3條規定條文：「主刑之種類如下：一 死刑 。 

二無期徒刑。三有期徒刑… 。四拘役… 。五罰金… 。j 、第 

4 1 條規定條文：「犯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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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罪 ，而 受 6 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，因身體、教 育 、

職業或家庭之關係’執行顯有困難者’得以一元以上三元以 

下 折 算 1 日 ，易科罰金。」後 於 9 0 年 1 月 1 5 日修正公布之 

刑 法 第 4 1條 第 1 項前段規定：「犯罪重本刑為5 年以下有期
•. r. J ：

徒刑以下之刑之罪，而 受 G 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， ,  

因 身 體 、教 育 、職 業 、家庭之關係或其他正當事由’執行顯 

有 困 難 者 ，得以一元以上三元以下折算1 曰 ，易科罰金。」

嗣 於 104年 1 2 月 3 0 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4 1條 第 1 項前段規 

定 ：「犯最重本刑為5 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，而受 

6 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，得以新台幣一千元、二 

千元或三千元折算1 日 ，易科罰金。」第 2 項 規 定 ：「依前 

項規定得易科罰金而未聲請易科罰金者’得 以 提 供 社 會 勞 動 $  

六小時折算 1 日 ，易服社會勞動 "」並增訂其第五章之二章 

名 「易刑」 。是 「易科罰金制度係將原屬自由刑之刑期，於 

為達成防止短期自由刑之流弊，並藉以緩和自由刑之嚴厲性 

時 ，得在一定法定要件下，更易為罰金刑之執行」（司法院大 

法官釋字第6 6 2號 、第 6 7 9號解釋理由書參照。）通 說 上 ，「易 

刑 ：即替換刑之種類之處分」（參照高點法商編委會主編，?高 

點體系分類六法《刑事法規》 ，2 0 2 0年 7 月 2 2 版 ’頁 壹 一 二 

38 〇

(2)次 查 ，刑事訴訟法亦自民國2 4 年 1 月 1 日重新制定公布1 同 

年 7 月 1 日施行以來，即有現行之第2 2 4條 第 1 項前段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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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 文 ：「判決應宣示之9 」其立法理由謂： 「宣告者，以言 

詞告知之謂，送 達 者 ，以文書告知之謂」 ，第 22 5條 第 1 項 

規 定 ：「宣示判決，應朗讀 主 文 1說明其意義，並告以理由 

之 要 旨 u 」其立法理由謂： 「宣告之法，須朗讀主文 。」第 

3 0 9 條 規 定 ：「有罪判 決 書 ，應於主文内載明所犯之罪’並 

分別情形，記載下列事項：一諭知之主刑、從刑… 。二諭知 

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者’如易科罰金，其折算之標準。…」 

本條第2 款嗣於9 3年修正公布為:「諭知有期徒刑或拘役者1 

如易科罰金，其折算之標準0 」其立法理由謂：「…又查刑 

訴條例第 345條理由謂，刑律第 5 5條 第 3 項 ，罰金以一角以 

上三圆以下之額數，折 算 1 日 ，易科監禁。又 第 5 項易科監 

禁之期間 *於裁判時並宣告之云云，易科之期間應記載於主 

文 ，故本條第3 款規定之。… 」是由上開法律規定條文及其 

立 法 理 由 ，客觀上可以 得 知 ，在人民的認知上，宣示判決所 

稱 之 「宣告」即 是 「諭知 」 ，另按司法院大法官釋 字 第 775 

號 及 第 77*7號解釋理由書亦依序明確敘述「…本來法院認為 

『諭知 』6 月有期徒刑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即可…」、 

「…系爭規定一律以 ]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為其法定刑， 

致對犯罪情節輕微者無從『為易科罰金之宣告』 ，對此… 」 

等 文 ，均 足 證 「宣告」與 「論知」二者乃屬同義無 疑 ，而且 

有罪判決書主文所為論知有期徒刑得易科罰金及其折算標準 

之 「易科罰金刑」 ，亦同為該判決之「宣告刑」 。分別只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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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 有 期 徒 刑 為 「原宣告刑 J ，而易科罰金刑為『得易科之宣 

告刑」 。此見刑法第4 1條 第 6 項之條文規定：I無正當理由 

不履行社會勞動，情 節 重 大 ，…於第二項之情形應執行原韋 

告刑或易科罰金」云云至為灼然。

(:3)承上，是聲請人所犯前案之判決，既 於 主 文 載 明 諭 知 6 月有 

期徒刑得易科罰金及其折算標準，則聲請人聲請執行罰备刑’

實係就該判決所瑜知之「t 月有期徒刑之原宣告刑」及 「罰
..v .

金刑之易科宣告刑」二宣备刑中，擇其一以執行之’而於執 

行罰金（易科罰金刑）完畢後，其 fc月，有期徒刑之「原宣告刑」，

即已當然失.效。質 言 之 ，當聲請人執行罰金刑完畢後’實際

上已將該判決之「、b.月有期徒刑之原宣告刑」替 換 「（易科）
• /，

罰金刑」為 該 判決之「宣告刑」 u 亦即聲請人所執行者，本 

屬該判決主文中所諭知之「罰金宣告刑」 ’而非執行徒刑’

自不能認為係執 行 其 「有期徒刑 b 月.之原宣告刑」 。
' , .,- ' !r

(4)由 是 1 系爭規定所稱 之 ：「易科"罰 金 、易服社會勞動執行完 

畢 者 ，其所受宣告之刑，以已執行論」之 意 ，應係單純指 f 受 

判決人已執行完畢其判決所科處之刑責」而 言 ’而並非是指 

丨以已執行『原宣告之徒刑完畢論。』以是確定終局判決及 

實務上將之理解適用為1其 所 受 『原宣告之有期徒刑 b 月 ’

以執行完畢論』 ’而聲請人 5 年内故意再犯本件有斯徒刑以 

上 之 罪 ，即構成刑法第4 7條 第 1 項規定之累犯」 ，不但實為 

錯解適用，亦與前開刑法及刑事訴訟法及刑 法 第 4 7條 第 1 項 * 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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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累犯要件等相關法莕系整嫂:if)聯性規定之法 j♦ 相互梓格 ♦ 

而且碹定終局判決及實務上如斯理解適 闬 ，r余囡案受法院適 

竭玆萼规定判處累犯罪刑之當事人或律師知悉外‘一般未曾 

親身經歷之人民，自無法從其條夂内容之 义 意 ，為同斯理蛑 

其意義及預 見 其 5 年内如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將搆成 

累 犯 ，必須加重本刑至2 分 之 1 之刑罰之法律效果。惟不論 

系争規定法津條义所稱之「其所受笪告之刑 j ，究竟係指「原 

宣告制」或 1 易科韵金宣告则j T及其•.所稱之’以已執行論」

之意思及其立法目的究竟為何，其客鞔上既確有如上所述 * 

使聲請人及一般人民與司法實務上對之所為理解各有迥異情 

形 、且系爭規定乃係涉及嚴重拘東人民身體自由雨與構成刑 

罰要件無異之法律規 定 ，而使聲請人及一般人民無法從其法 

條文意與司法 r 務同為如斯理解其规定之意義及立法目的' 

且無可能遇見其後再犯罪將構成累犯刑罚之法律 效 果 1 又確 

定終局判決客觀上復媒受其規範，以 f 聲讀人珂案曾經法院 

判處有期徒刑6 月 t 易科罰金执行完晷，於有期徒荆執行完 

畢 5 车 内 ，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 * 為累犯，就法定本 

刑有期徒刑及罰金部分，依刑法第 4 7 條 第 1 項加重其刑。」 

使聲讀人必須受加重本刑至 2 分之丨之刑罰侵害聲請人受憲 

法 第 8 條 第 1 項所保障國家公權力以法律釗奪聲讀人身逋自 

由 、必須依正當法律程序之基本人權、是系爭規定顯然違背 

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憲法正當之法律程序,



四 、確定终局判決裁判及遵守不辨期間之後據。

按 「第 5 9條 第 1 項之法規範憲法審査案件或第89條 第 1 項之案件，聲請 

人所受之球定终局裁判於本法傪正株行前已送達者，B 個月之聲請期間，自 

本法修正施行日起算；其案件之審理，準用第 90條 第 1 項但書及第 9 1條 

之規定。j 又 「前項案件，除刑事確定终局裁判外，自送達時起已逾5 年者 

不得聲請• j 憲法訴訟法第92條 第 1 項 、第 2 項定有明文。査聲請人所受 

本件練確定终局判決之最终審最高法院判決日期為106年 4 月 2 7日 ，是聲 

請人本件聲請之期間固逾自憲法訴訟法施行日即111年 1 月 4 日 6 個 月 ， 

但本件係屬刑事判決，且同法第 15條 第 2 項 第 4 款明定為：「聲請逾越法 

定期限者，審査庭「得」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」，是即明定為「得 則 大 法  

官自有審酌決定之權，應非必不應受理，況同法第 6 1條 第 1 項明定：「本 

節案件於具憲法重要性，或為貫徼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者，受理之。

且按憲法法庭審理規則第7 3條 第 1 項規定：「本法修正株行前，聲請人所 

受確定终局裁判所援用之判例、決議，發生牴觸憲法之疑義’於 本 法 修 正 後 ’ 

聲請書之記裁，準用本法第60條之規定，並應表明確定终局裁判援用之判 

例 、決議違憲之情形•」第 2項規定：「前項之受理*準用本法第59條 第 1 

項 、第 61條 第 2 項 、第 3 項之規定 。」査其立法理由二、第二項：（二)載 

明 「按程序從新實饉從舊原則，…實髏法定聲請姜件，之具備及符合，新法及 

舊法法规範審査限制要件不同，考董聲請人之利益，自應依舊法之要件規定 

予以審査是否具備及符合，..舊法並無聲請期問之限制，新法則於第 59條 

第 2 項规定應於 6 個月之不辨期間内為之；自不在準用之列 。」是所屬命 

令之決議及判例南無聲請期間之限制，本件聲請審査之客體為刑法法律，其 

位隋尚高於命令，又本件相同刑事判決情形聲請審査之系爭法規範憲法法 

庭巳有裁定受理審査並且公布在案，掬大法官只因聲請人慢了其他人數曰 

提出聲請，即裁定不受禮聲請人之案件，對聲請人尤顢不公，懇請大法官愍 

恤裁准受理，毋任感 禱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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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、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。

附镫1 ，確定终局判決：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05年上诉字第150號刑事判

決書2 分 。

附證2 ，本件原因案件第一審：花蓮地方法院104年度訴字第328號刑事

判決書2 分 。

附證3 ，本件原因案件最终審：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377號刑事判

決書2 分 。 _̂___________

謹 狀 ( - 式 2 份） 1 ^

司法院大法官暨憲法法庭鈞長公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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